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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名稱

本教會定名為“雅城聖經教會”英文名為“Arlington Chinese Bible Church .”

第二章：註冊

（壱） 于一九八七年九月六日，雅城聖經教會在美國德州不謀營利機構法案下註冊為

一個宗教非牟利機構。

（弐） 教會執事的主席，書記，司庫；以代表教會處理一切法律上的事務及文件。

第三章：宗旨

本教會秉承主耶穌基督所托付之大使命：竭力造就信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並廣

傳福音，領人信靠耶穌基督，歸向真神（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第十九到二十節）。

第四章：組織及治理

（壱） 屬靈的領導

教會承認主耶穌基督為本教會的頭，聖靈是本教會的一切的力量，衪感動及内住在會

友心中，聖經是絕對無誤的而且是本教會辦事的指南，指引屬靈信心事宜，教會組織

及教會規律問題。

（弐） 宗派

雅城聖經教會是主耶穌基督身體中一肢體，它不屬任何宗派，但教會會與其他共同信

仰福音基要派的教會合作來完成目的相同的活動。

（参） 治理權

本教會在聖靈的領導下，將治理教會之權利賦予屬於本教會之會友全體。凡在正式會

友大會中經法定之票數通過之事項，皆為最終之決定。唯有關屬靈事情及日常行政決

策之執行權賦予長執會，長老會及執事會。

第五章：信仰

（壱） 我們相信全本聖經新舊約都是神所啓示的，是絕對無誤，永不改變。聖經是我

們信仰及生活之最高準則。（提後 3：16，彼後 1：21）
（弐） 我們相信只有一位真神。（乃是三位一體∶聖父、聖子、聖靈，太後 28：19；林

後 13：14）聖父（弗 4 6∶ ），聖子（來 1：8），聖靈（約 14：16，17）
（参） 我們相信耶穌基督是由聖靈懷孕，為童貞女馬利亞所生，衪是完全的神亦同時

是完全的人。（賽 7：14，太 1：20-21，路 1：35-36，來 10：12，腓 2：5-8，約 14：
8-12，提前 2：5-6）

（四） 我們相信耶穌基督根據聖經為我們的罪而代死。所有相信衪為救主的都被稱義。

我們稱義的憑據是耶穌的死。（林前 15：3-4，西 1：14，弗 1：4-9，羅 5：8-10，林後
5：21，提前 1：15，羅 3：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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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我們相信耶穌基督肉身從死裏復活升天，現在正在父的右邊以大祭司的身份為

我們代求。（來 9：24，10：21；提前 2：5-6，約壹 2：1，林前 15：1-4，來 7：25，
徒 1：9-11）。

（六） 我們相信聖靈永遠與聖父、聖子活著。衪的職事是要榮耀主耶穌基督在今世的

工作。聖靈感動人悔改（約 16：8），叫信者得永生（提前 3：5），把信徒浸在基督身
體裏（林前 6：19），成爲信徒的印記（弗 4：30），充滿信徒（弗 5：18），衪引導
（羅 8：14），教導（約 16：12-15）及賜能力給信徒過至潔的生活及事奉。

（七） 我們相信所有的天使都是神所造的而且都是至潔的，只有一部份天使跟隨撒旦

的帶領而墮落。（ 猶 1：6）
（八） 我們相信亞當是神所造的第一個人，因其犯罪而使全人類不但面對是肉身的死

亡且面對靈魂的死亡（與神隔絕），結果全人類都是死在罪惡過犯中，在出生時就有

罪性。（羅 3：23，5：12；創 1：26-27，詩 51：5）
（九） 我們相信重生得救的人及不得救的人都要肉身復活；得救的復活後，享受神永

遠的福氣，不得救的人復活後，將面對永遠火湖的刑罰。（啓 20：12-15，徒 24：14-
15，約 5：28-29，啓 21：8，路 6：19-31）

（壱零） 我們相信信徒重生後乃分別為聖為要事奉神：

1． 在人信主的那一刻便分別為聖（林前 6：11，1：2；來 10：10，14）
2． 耤著讀經及聖經的教導，信徒每日都分別為聖（詩 119：11，弗 5：25-26，約

17：17，加 5：16，羅 8：4）
3． 在見主面時信徒永遠被分別為聖（林前 15：51-58，約壹 3：2，彼前 1：4-6，猶

24：25）
（十一）我們相信信徒在主耶穌基督裏的合一，這合一就是基督的身體—教會。（弗 1：22-

23，4：1-16，歌 1：15-19，羅 12：4-5，林前 12：12-17）
（十二）我們相信主耶穌必要再來，衪再來時教會將會被提（帖前 1：8-10，4：14-18，5：

9），被提後的教會將與主在千禧年前再來解救以色列（帖後 2：1-3）。

第六章：聖禮

（壱） 水禮

按照聖經的教訓，本教會為自願受洗的信徒擧行水禮。水禮是信徒在神及人前之見證，

是信徒必經之儀式。表示與主同死、同葬、同活。受洗者須有信主重生之經歷，並經

牧師，長執審核後行之。

***本教會水禮採用浸禮，若有特殊狀況，亦可採用灑水禮或點水禮。
（弐） 聖餐

本教會每月至少一次舉行聖餐禮拜，然信仰純正受洗者，不分宗派，皆可領受聖餐。

當以虔敬的心，照主耶穌之吩咐記念衪。

第七章：人事組織

甲、 教牧同工

（壱） 主任牧師

A.   資格：
1． 必須符合提前 3：1-13；提多書 1：5-9；彼前 5：1-3之條件。同意本教會
之信仰，並遵行本教會之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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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必須有使命感、方向感、遠見及領導能力。

3． 必須是已被按牧且具五年以上牧會經驗。

4． 必須具有大學，及神學院之學歷。

B.    職責
   1．專心祈禱傳道為事，牧養教會，作信徒之榜樣。
   2．負責崇拜之聚會，講壇供應，聖禮執行。
   3．領導教牧同工，長老及執事共同策劃，推行教會之事工。
   4．為長老會，執事會之當然會員。
   5．對外代表教會。
   6．督導所有教牧同工。

                    C.   聘請 – 過程如下：
 1．候選人可由現任教牧同工，長老或執事推薦給聘牧小組。
2．長老會委任五人為聘牧小組，其中三人須屬長執會，於尋得適當人選后，須
經長執會無異議通過，再召開特別會友大會，於參與投票總數三分之二或以

上票數同意後，由長執會以書面聘請之。

        D.  聘期及續聘：
1．第一任期閒為三年，之後以五年為一期。受聘者在收到聘書三十日内必須以
書面回復。

2．期滿前半年，教會當決定是否續聘。
3．續聘事宜，須經長執會及當事人以外的全數三分之二或以上的票數通過方為
有效，通過后十四日以内以書面通知牧者。

        E.   離職：
1．辭職：若因故無法繼續留任執行其職務，得於三個月前以書面通知長執會，
正式提出辭職。

2．解聘：若不續聘，則自行解聘，牧者可以按辭職方法解聘。
3．停聘：若其因不能按會章第（一）B項職責牧養教會，長執會得以三分之二
或以上票數議決即刻將其停職（包括取消一切行政權），然後選二位代表通

知，若獲其同意，須於一星期内提出辭職書，並於三個月内離職。若受聘者

堅持不離職，則將此事實公諸會友，一經會友大會投票通過後，可即刻將其

停聘。

F. 懸缺：
如主任牧師之職位懸空，則由長執會決定適當方法暫代執行其職責，時間長

短由長執會決定。

（弐） 牧師或助理牧師

1．牧師或助理牧師為協助主任牧師牧養教會。主任牧師不能執行職務時首
由牧師代行，依次為助理牧師。

2．牧師或助理牧師之資格、聘請、辭職，即停聘等與主任牧師規章相同。
（参） 傳道

1．協助教會一切屬靈事工，宣揚主道，培植信徒為其職責。
2．須具備聖工經歷，經聘牧委員會認可，交長執會與主任牧師會議通過為
合格。

（四） 宣教士

1．本會會員具有事奉經驗，清楚神的呼召，有美好見證，願意任憑主用，
順服聖靈引導，宣揚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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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經推薦，由主任牧師約談，認可後，通過長執會同意即舉行差派，教會
並在生活上作適當支持。

（伍） 秘書或幹事

1．協助主任牧師及長執會主席所指定有關教會文書事宜之處理或辦理教會
事務。

2．須清楚重生得救基督徒，並適任斯職的本會會員。
3．由主任牧師約談後，長執會通過即聘用。 

乙．長執同工

（壱） 長老

A. 資格：

1． 應具提前 3：1-7，提多書 1：5-9，彼前 5：1-3之條件。

2． 實行聖經之教導，忠心於金錢之奉獻。

3． 有教導及關懷的恩賜。

4． 在本教會擔任過一期（二年）的執事。

B. 職責：

1． 補助牧師制定教會的方向及遠程計劃。

2． 協助牧師作關懷，教導的工作。

3． 為教會作守望的工作。

4． 必須出席長老會會議。

C. 人數及任期：

不限人數，為終身職，但如身體衰弱，自願靜養或因心智衰弱，事理不明，經

長執會三分之二通過請其靜養者，凡屬靜養長老，皆不再參加執會工作。

D. 選舉：

由牧師，現任長老，或執事提名，經長執會無異議通過後，提交會友大會議決，

需有投票人數三分之二以上通過方始生效。選出後遵照聖經教訓舉行按立。

E. 離職：

1． 若長老在任期内，因故不能繼續執行其職務時，經由長老會認可後，即

可離職。長執會有責任向會眾公佈。

2． 若長老之行爲明顯違背長老資格A項，經長執會向會衆公佈後，取消其
職位。

（弐） 執事

A. 資格：

1． 應具提前 3：8-13之條件。
2． 實行聖經之教導，忠心於金錢之奉獻。

3． 信主及受水禮至少三年，且具有本教會會籍至少一年。

B. 職責：

1． 負責執行教會所托付的事工。

2． 參加執事月會。

3． 協助牧師作關懷，探訪及教導之工作。

4． 作信徒的榜樣。

C. 任期：

每一任期為二年，連選得連任一次，連選任滿後需休息一年方可再被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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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選舉：

1． 成立提名委員會，包括三位長執及二位會友。

2． 委員會從會友提供的名單中作初步審核，然後將合適人選提交長執會表

決接納。

3． 牧師或長老候選人面談，印證其心志，如無問題，則由長執會將候選人

名單提交會友大會，經投票人數三分之二以上通過，方始生效。

E. 人數：

視教會需要而定，執事人數以十二人為上限。

F. 離職：

1． 若執事在任期内，因故不能繼續執行其職務時，經由執事會認可後，即

可離職。長執會有責任向會衆公佈。

2． 若執事之行爲明顯違背執事資格（1）項，經由長執會向會衆公佈後，取
消其職位。

第八章：會籍

（壱） 會員之資格

A. 受浸入會

凡在教會申請並接受水禮者，皆為會友。

B. 申請入會

1． 凡相信並接受耶穌基督為救主，有重生得救之經歷，並以領受水禮者，

皆可申請成爲會友。

2． 必須經常參加本教會崇拜至少三個月後，始可申請。

C. 入會手續

1． 申請人須填寫會友申請表格一份。

2． 申請人須認同本教會會章，熟識個項聚會及活動情況，及了解會友應有

之責任。申請人如屬受水禮入會者，更須於受水禮前參加水禮班。

3． 申請人須經牧師或長執同時約見面談，且於印證申請人之得救見證及其

對本教會會章之正式贊同後，推薦給長執會。

4． 當申請人已接受水禮或已被長老會接受入會申請，教會的在崇拜中以簡

單儀式向會友介紹及歡迎其成爲本教會會友。

D. 聖職人員

凡受本教會聘用之聖職人員，均為本教會之當然會友。

（弐） 會友權利及義務

A. 會友權利

1． 可參與會友大會。

2． 有投票、選舉、及被選舉權。

3． 其本人及其親屬可獲得本教會在屬靈方面，及禱告需要上之全力協助。

4． 對其婚喪喜慶事務，本教會將盡力協助。

5． 可按教會規則享用教會設備。

B. 會友義務

1． 經常參加教會所提供的各項聚會。

2． 按聖經教導，經常奉獻，支持聖工。

3． 積極參與本教會之各項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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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常讀經禱告，為基督徒作美好見證。

5． 會員間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興旺福音。

6． 詳悉並遵守本教會會章。

（参） 會籍之終止 
會友會籍之終止將基於以下幾種情況：

A. 會友逝世。

B. 凡沒來參加本教會崇拜聚會一年以上者，本教會將終止其會籍，且不會出具轉會

推薦信。

C. 凡會友要求將其會籍轉往別教會者，本教會將終止其會籍，同時，申請轉會之會

友可要求本教會寫轉會推薦信，已完成轉會手續。若收信團體不明確，本教會將

不會發出轉會推薦信。

（四） 懲戒

倘若會友有以下各種行爲：

1． 信仰有偏差及信奉異端邪説，或有背道行爲者（加拉太書 1：8-9）；
2． 違反社會之法律及風化，或不按規矩而行者（林前 5：11；西 3：5-9）；
3． 擾亂本教會之合一及和平者。

本教會牧師及長老根據馬太福音 18：15-17之原則，再三勸戒，若仍不悟，得由長老會
向會友公佈後，終止其會友資格。

若其在事後有明顯之悔改表現，長老會可按聖經哥林多後書 2：6-8之原則，向會友公
佈，重新接納其成爲會友。

第九章：會務

（壱） 長執會

A.        組織：由牧師，長老會及執事聯合組成，由長老會主席擔任主席，每年至少召開
會議一次。

B. 職責：

1. 負責協調長老會及執事會意見。
2. 執行會章中委託的事工。

C.        議決：長執會法定成員皆有投票權，每項議案最終需三分之二或以上票數始算通
過，若成員與議決事項有利益衝突時，須避席。

（弐） 長老會

A.        組織：由牧師及長老組成。長老會設有主席及書記的職位，由長老互選產生，其
職責由長老會自行制定。

B. 職責：

1．牧養，教導並關懷會衆，及執行紀律。
2．計劃，推行遠程方向及目標。
3．負責解釋並維護本教會會章。
4．處理會籍申請。
5．培養並核定長老，執事及同工人選。

C. 會議：

1．主席及牧師需參加每月執事會例會。
2．長老會議不定期舉行，視教會需要而定，但至少每季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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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長老會法定成員皆有投票權。

（参） 執事會

A. 組織：

由牧師，長老會主席及執事組成。執事會設有主席，書記及司庫，由在任職執

事互選。

B. 職責：

一般職責：

1．協助牧師，推展及執行教會托付之整體事工。
2．按時召開執事會，研討各部門行政事工。
3．按行政組織，分配各部，各組之同工職分。

C. 職員之職責：

1．主席：負責督導教會行政事工之推展，協調各部門之事務。主持執事會，包
括釐定議程，如主席因事未能出席主持會議，得委任另一位執事代理

其職責。

2．書記：負責一切會議記錄，會友大會之選票，及教會對外往還之書函；管理
執事會之檔案；並統籌會籍整理。

3．司庫：管理及審核教會之財產和賬目，並負責統籌和定教會每年之預算。
D. 投票：執事會法定成員均有投票權。

（四） 會員大會

A. 每年例會：一次，在十一月舉行，選舉長老機制時，由長執會負責召

        開。
B.        特別會議：若有半數以上長老機制時，或三分之一以上會友聯名申請，長執會須

于三十天之内召開。惟同樣議題，必須要等六個月之後，才能再次提

交會友大會。

C.        準備工作：
1．在會議召開前兩個星期之主日，把要議決之事項及開會日期向會友公佈。
2．如有需要，得在會議召開一星期以前舉行聽證會，商討要議決之事項，以便
利表決。

D. 投票者資格：必須在大會前半年内經常出席崇拜聚會且年滿十八嵗之會友。

E.        法定開會人數：正式會友大會須有半數以上有投票權之會友出席，方為有效。若
人數不足，會議得延後舉行；但關於同樣議題，若連續兩次出席

人數不足法定人數，則第三次無論出席人數多寡，均得正式開會。

F.        法定裁決票數：除會章中特別註明之裁決條款外，議案之裁決以二分之一以上的
票數為通過。

G.       投票方式：本教會採用記名之票選方式。
H.       執事會須于每年十月完成會籍整理一次。

（伍） 資產理事會

A. 理事資格：

1. 在本教會擔任過一期（二年）之執事。

2. 非本教會受聘同工及其親屬。

B.        組成：共三人，有長老會提名，長執會無異議通過，教會由大會三分
之二或以上票數同意方為有效，就任后。得互選為主席、書記、及司庫

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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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任期：以三年為一任，連選得連任。若成員在任期内因故未能執行其
職責或提早離任時，長老會可進行補選工作，其手續與前項同。

D. 責任：

1. 代表教會對外負責與財產有關之事項。
2. 保管教會之所有財產。
3. 於每年向長執會報告教會現下所擁有財產，其價值，保險情況及保額。
4. 對教會不動產之購置、出售、抵押、租貸、轉移，須先經長執會同意，在經會友
大會通過，方可執行。

E. 資產處理：

本教會財產之使用，以從事基督教事工，並培養信徒靈性為目的。在

教會終止時，其財產將轉移給其他依照美國一九五四年過稅法修定條文第五零

一（C）（3）具有免稅資格之基督教或慈善團體。

第十章：附則

（壱） 教會場地使用

會章已有規定者，按規定辦理之。其未特定的如下：

A． 結婚：

1．結婚當事人雙方必須是重生得救基督徒（林後 6：14）。 
2．所有婚禮儀式手續以不違背聖經真理與當地法律為原則。
3．結婚當事人雙方應於至少一個月前與主任牧師約談並通過長執會接納，須虔
心禱告，並周詳預備。

B. 喜慶：

1．會員有喜慶要使用教會，須先徵得主任牧師同意，並經長執會通過為原則。
2．當事人不宜誇張，須心存感恩，與歡樂者同樂，歌頌主恩。
3．非會員信徒借用教會場地，得以“本教會場地使用規則”辦理之。
4．“本教會場地使用規則”由長執會制定之。

C. 喪事：

1．會員要為其信主親屬舉行喪葬禮拜，須事前徵得主任牧師及長執會同意，並
按照聖經教導，不得擺設任何偶像或類似物品，完全以莊重肅穆的心靈敬神、

愛人，宣揚福音真理為依歸。

2．信徒要爲其已故親人舉行追思禮拜，須事先徵得主任牧師及長執會同意，並
按照聖經真理教導舉行，不得擺設任何偶像或類似物品，應視同傳播福音，

使人得安慰。

D. 外借：

1．如果信仰純正的教會或團體臨時借用場地，目的為傳播福音，造就門徒的聚
會，由主任牧師認可並經長執會通過，但以不妨礙本教會聚會時間，始得借

用。

2．不是與福音事工有關使用，一概不得借出。

（弐） 按立與差派

本教會得依照聖經提摩太 3：1-10又 5：22之教訓，和聖靈的引導，為福音事工
的需要，以聖禮按立牧師、長老、傳道，和差派需宣教士作成托付使命。

A. 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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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長執會可主動尋求在本教會任職一年以上之受聘傳道人的同意為

其行按牧禮。惟必須經會友大會通過。 
2． 被按立者之品格及恩賜必須與牧養教會之職任相稱。

3． 按牧團之人選及按牧日期，當由被按立者自行選定，再交長執會

通過。

B. 傳道和宣教士：

傳道和宣教士應經主任牧師審核其事奉經歷，信心與愛心的美好見證是

否符合本教會所信守的信仰，經主任牧師認可後，再經長執會通過，再

經長執會通過，既由主任牧師擧行按立或差派儀式。

C. 長老：

長老之按立得依第七章 乙 （一）D 之規定。儀式由主任牧師決定之。

（参） 其它

A. 教牧同工福利每年由長執會編定施行之。

B. 教會為關懷長執身心靈的健康，以及事奉與工作上時間它的配搭，每次長執會

或執事會的月會如不克親身出席時，得委託該負責部會同工一人代表出席，報

告和建議。代表出席者不得參加表決。

C. 嬰孩奉獻禮：

本教會依照聖經教訓，得接納為父母的，願意將嬰孩帶到主前，由主任牧師舉

行感恩禱告。

（四） 修改會章

A. 可由長老，執事或十位以上之會友聯名以書面提出修改意見，提交長老會討論。

B. 會章之修正草案須先經長執會三分之二通過，在交會友大會，經三分之二票數

表決通過，方為有效。

C. 修改原則：

定名、立案、組織、宗旨、信仰及教會禮儀等，不能違背原始會章立意，若内

容有抵觸時以原始會章適用之。

（五）本教會會章的字義解釋以中文版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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